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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更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，提高

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印章刻制服务项目

入驻办事大厅窗口进行招标。

一、投标资格

1.投标人必需在沙县区登记注册并持有效经营期《营业执照》和

沙县区公安机关颁发的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，且具有公章刻制经营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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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投标人在沙县区有经营印章刻制的场所、铜章设备和光敏设备;

3.上述 1.2 项经审核或现场核实符合条件的。

二、招标方式

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，招选 1 家印章刻制单位入驻沙

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窗口。

三、公告时间

2021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。

四、公告地点

沙县区人民政府网站、沙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开栏。

五、报名时间

2021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正常上班时间。

六、报名地点

沙县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业务科（沙县区金鼎城 15 幢 4 楼）。

七、报名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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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报名的主体为符合投标资格的企业法人或个体工商户；

2.报名人需携带的材料：

①报名人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需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、复

印件；

②报名人为委托人的，需携带《法定代表人授权书》原件和被

授权人有效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；

③报名人还需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、特种行业

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、场所和设备照的打印件一份、场所租赁

合同复印件。所有复印件和打印件需加盖公章。

八、现场核查

报名结束后，招标人组织相关人员对报名单位所提供的材料进

行现场核实。

九、公示符合投标资格名单

公示期三天，公示地点为沙县区人民政府网站及沙县区行政服

务中心公开栏。

十、招标报价

采取固定价方式投标，仅对单位公章和税务发票专用章报价，

铜章每枚不高于 150 元，光敏章每枚不高于 50 元，其它印章的刻制

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合理价。实行明码标价服务，印章价格报招标人

备案。

十一、开标

1.开标时间: 2021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：00。

2.开标地点：沙县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交易大厅。

3.符合公示投标单位的投标人应随身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

《法定代表人授权书》（若有授权）原件、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原件，

在开标时间前到场并签到，迟到的取消投标资格。招标人按投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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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到的先后顺序对投标人代表身份进行验证，并按签到顺序发放投

标编号。

十二、确定中标候选人

采取简易评标的办法，由招标人从投标人中以随机抽取的方式

抽出 1 个中标候选人，即为中标候选人。

十三、中标候选人公示

公示期三天，公示期内放弃中标的候选人，三年内不得参与本

项目的投标。

十四、签订合同

公示期满，确定中标人，中标人应签订中标确认书（中标人逾

期未签订中标确认书的，取消其中标资格），公示期满三日内签订入

驻合同书。

十五、中标入驻窗口要求

1.防伪印章制作质量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

GA241.9—2000 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第 9 部分：印章质量规范和

检测方法。

2.中标单位本次入驻时间：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。

3.中标单位须指定专人入驻沙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窗口做

好公章刻制服务。中标单位入驻人员相对固定，非特殊原因中途不

得调整。

4.中标单位应入驻中心办事大厅服务窗口受理刻章服务，备足印

章刻制所必需的铜质及光敏材料，满足申请人刻章的需求，并按照

企业市场准入“一窗办理”审批要求，在营业执照出证的同时，完成

印章刻制，印章与营业执照一并在窗口交付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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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中标单位要服从招标单位的日常管理，遵守沙县区行政服务中

心窗口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相关规定，如违反相关规定，招标单位

将责令其限期整改，中标单位如不落实整改或整改后仍存在违反相

关规定的，招标单位将取消其入驻资格并提前终止合同；如被企业

或个人投诉刻制的单位公章或税务发票专用章存在质量问题，经核

查属实达三次的，取消该单位入驻资格并提前终止合同；如被省市

督查发现问题，将直接取消其入驻资格并提前终止合同，由此所产

生的一切后果及损失由该中标人自行承担。被取消入驻资格的单位

三年内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投标。相关规定要求在入驻合同中予以明

确。

十六、联系方式

招标单位联系人：张文铭

联系电话：0598-58351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沙县区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16 日


